
 

证券代码：688322        证券简称：奥比中光        公告编号：2024-042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0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高新北一道 88

号奥比科技大厦 3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

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普通股股东人数 34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82,280,09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9,387,528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

权数量为：5） 
412,892,5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9.847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3.2278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6192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 1,069,980股，不享

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黄源浩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出席 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靳尚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387,5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特别表决权股份 412,892,5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387,5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特别表决权股份 412,892,5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387,5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特别表决权股份 412,892,5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387,5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特别表决权股份 412,892,5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045,767 99.7982 341,761 0.2018 0 0.0000 

特别表决权股份 412,892,5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387,5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特别表决权股份 82,578,5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207,7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特别表决权股份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 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387,5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特别表决权股份 412,892,5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387,5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特别表决权股份 82,578,5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9,387,52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特别表决权股份 412,892,5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23,636,402 

100.

0000 
0 

0.00

00 
0 

0.000

0 

7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3,636,402 

100.

0000 
0 

0.00

00 
0 

0.000

0 

8 

《关于 2024 年度公司

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23,636,402 
100.

0000 
0 

0.00

00 
0 

0.000

0 

9 
《关于续聘 2024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3,636,402 

100.

0000 
0 

0.00

00 
0 

0.00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 6-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黄源浩先生、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珠海奥

比中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奥比中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珠海奥比中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奥比中欣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奥比中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奥比中

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当回避表决本次会议议案 7；经核验，无关

联股东投票情形； 

4、本次会议议案 6、议案 9 不适用特别表决权，其余议案均适用特别表决

权。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冯霞、章玉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21日  

 


	重要内容提示：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高新北一道88号奥比科技大厦3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 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 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 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0、 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